R S 2 RAE NA
114 B B § 3 %4975

R 41 B4R
ik 4 g

PAAEFRTRE R R RAFAT I AR FT O R RE
TR TRREEE > CARAEU]I3E B F %’:1154%%»]3;
A AFFER A ED K AR ARI4ELLY 210 3 @R
BB BT

E
M REERA FTE 400,000~ > 2 p A FEI13E127 27Tp 422
FHR A RFEQFF AR AL
AEGLAE BT R AT “’:MOO, 000~ % 4 3f -4
e BESBHET
B EEd &AF
- S RAMERITFREE > SARER £
PR-@RERIA 3 AMrr B &1 &2
#2932 307 ) - P A E P2 $ 3860
RRE R d B - EREAS 5 A
= ‘&%: Aﬁéé ﬂn3ﬁ3”%ﬂ¢??’4v%? W iE
ol il

)~

rzm:;w .azai-'gJ ~ riﬁéﬁﬂ“’
r

%
P BN AP RN RER (TH
) cd R FEEG LB L LI > T EHLE]
AA R (TR 8F AP PR R

%— 7



Z2WLTAEE CERIBERE A E2ATG 0 A= AN
FPERFHBM AR BEFYE FRBEFEY T 2R
B2 PR AdRL TP BAF PERGZERGLAP
HLTHBRMFTRFT AP ) a1 ivglse . TPk
F?ﬁ#ng W, (2 E”"ﬁ riﬁlﬁiﬂsﬁj B lie) 1% %

o AEEHBERAESRR N THRER-TF 2 RE
R R ERFALPRBRETRFF R L HR D
EfTRe e & TP BRKFTAPP ) (9% 237 ®p 7
B2 m BN ) HFEN > T ¢RBFERRBATREE
FEEF IR RLIPBRETREFAFTAL 0 RE
a%’ﬁﬁllf%iﬁﬁ%@ﬁﬁﬁﬁéﬁ*aﬁﬁiﬁ
T2 BT A TR KR ik B LT A B
ﬁﬁi&”ﬂ&ﬁBEWF fmﬁﬁ4Mi%’ﬁ#r%@éﬁxﬁ%

Aﬂ‘ >
4ot

(-

My

&5

|
w

L

@’\"EQLINEEEFT‘%G— I_E_»/f,ﬁ:i\- ,{t}ga}ﬂTZ,ﬁ‘A ¢/\1

13#37 27p 9pF43 4 37 > a‘ﬁi‘lfi %%OO?"SOO&X 0600052
BB dRLE e RENFEERFAL L 200 T
MiFg s 2PHL TPRBRETREF AT B2 20
e hEIGRRGEEZF2E TORKTRBEHE
ﬁ’%uﬁ%’%wrﬂ&&%%@ﬁwaﬁjaﬁfzi
’ ﬂi%MOﬁ"b%é%ﬁ: AR LT ERA0F ot o T AR

%,:m ﬁﬂ_ﬁ YL E SRR 2 A o gt B SUgRET
'EF ?i%ﬂ\ 22w R P F ’p#é‘ﬁgo
5@%%ﬁp\¢%%ﬁﬁ£iﬁ;%?g TR el
2> 5138 HTT o
HogEz 12d

Higt > R i RBELFEE L FHEBM2E L5 § FH 2
LR L HL £ 8 AR ERE R S LR
SITHAFLEN ¥ : g

.



I RAERDERFRIR BT FEE $4360F 52
B~ 52800 53 R BT BARFE P IL
mh4 Ak VEEF O OHEEF

Ol fE% > 22T e A2 BHF fFIRHF
lz,ﬁguﬁwﬁﬁakﬁiié’%#Pyﬁakiﬂk:ﬁt
AR R ET B A EfIE A AT
%1841k %178 ~ %185 H 15 A w23 PP = ﬁj\w 2, g
AEFH BB A B RE ST BE S L P o

"3\4‘
wm\.L -
vy
M
N

SE R i

A
ncE S RN RG2S S ERTE S

Fhz— s EP T B A2 FE o UER P KA
AR EFE L HRAGEFTEL G A IR A
FRE SRR AR LR AE BT R A
RS 7 &

sERREFG A RS REFGFIMRLBREFLHT 2
FITAVE ~ 0 B R T

ErfBu §ir o WA FERZRDE > FHEA TR
A F B2 B L R AL 2 @5z’ﬁ A
i’ﬁ@éL?% &ﬁ? % #

LB APREL A 2R -
< 138w B~ %2030 ~ % 2290F % 258
AR 2 IR ST B
EBGHE -~ TE T R it
et I13E 127 26P (A% ¥ %217 ) #F:ddp
%o%&’ﬁ4d¢mm5ﬂﬂ'“W%%iﬁ%%ﬁiﬁé
B pwLI3EL27 2TP A2Z i P 2k > 33 & )5 003t
LS IR RE YN E
xﬁiﬂﬁj’&%ﬁW%%rﬁzki&ﬁ Rk d S 40F
~ plI3E12% 2TP A= 3 P b > 33 & J] 5003+ &

(w.

/w
-
o
ETIRS
—mie
e
pai
34
=
-l

o]



A2THEH AR * ] B AR 5T 5 AR BT
PRz B otk et % 3890E 108 ¥3FAR T BT £
6k % 278 ~ 5 3920% ¥ 278 R > kI

rFRATGREBRRANES o

oA R ALY PR e AR TR H R
PR Ko BRSSP e AuAt R IEd 3R
<b$@wmgiA7A& EA) o

Yok T EEF A ”’?-ﬂz P - BHER L FFSAIT o

¢ =Y @] 114 - 11 ’ 27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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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屏簡字第497號
原      告  王麗娟  


被      告  孫鏡豐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154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因案在監，經本院合法通知，具狀表示不克到庭並同意一造辯論判決，有本院回覆表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時許，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倩倩」、「路遙知馬力」、「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流雲異彩」、「朝隆客服-雯雯」、「大俠武林」、「大俠武林-陳舒瑤」、「創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收款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虛偽「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創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及APP開發者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系爭詐欺集團），由被告擔任面交車手角色，並與集團成員約定可得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元之報酬，商議既定，被告即為下列行為：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被告至地點不詳之影印店偽造虛偽表明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工作證1張，「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其上印有「朝隆投資」印文1枚）1張備用，系爭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則以「朝隆客服-雯雯」與原告聯絡，冒用合法存在之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對原告佯稱可協助其在「朝隆投資APP」（實際上為詐欺集團自行開發之虛假程式）投資獲利，並會派遣營業員收取線下儲值款項等語，由被告冒充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依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系爭詐欺集團成員與原告商定之時間至商定之地點收款，原告因而陷於錯誤，進而與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商定於113年3月27日交付款項40萬元，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以手機指示被告於113年3月27日9時43分許，前往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外停車場，由被告向原告出示偽造特種文書之工作證，並持以行使，表明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身分，並向原告交付前開偽造之私文書「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紙，持以行使，表明「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已收款之事實，收款40萬元後離去，被告收款40萬元後，並在不詳地點，將款項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以此方式遮斷、隱匿該等贓款之來源及去向，原告則因此受有財產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擔任系爭詐欺集團之車手，負責面交、轉交原告受騙之金額之方式，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為詐欺行為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85號判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在案，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屬實，再被告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故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堪信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均以向原告施以詐術並取得財物為目的，則於原告被詐騙之金額範圍內，因被告負責面交、轉交部分詐得款項之工作，而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彼此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足認被告前揭故意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而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基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受騙交付之款項40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又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12月26日（見附民卷第21頁）送達被告。基此，原告請求40萬元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增生其他必要之訴訟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屏簡字第497號

原      告  王麗娟  



被      告  孫鏡豐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154號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因案在監，經本院合法通知，具狀表示不克到庭並

    同意一造辯論判決，有本院回覆表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29至30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時許，加入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倩倩」、「路遙知馬力」、

    「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流雲異彩」、「朝隆客服-雯

    雯」、「大俠武林」、「大俠武林-陳舒瑤」、「創生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收款人、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虛偽「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創生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網站及APP開發者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

    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

    系爭詐欺集團），由被告擔任面交車手角色，並與集團成員

    約定可得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元之報酬，商議既定，被

    告即為下列行為：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

    錢之犯意聯絡，先由被告至地點不詳之影印店偽造虛偽表明

    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工作證1張，「朝隆

    投資收據憑證」（其上印有「朝隆投資」印文1枚）1張備用

    ，系爭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則以「朝隆客服-雯雯」與原告聯絡

    ，冒用合法存在之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對原告佯稱

    可協助其在「朝隆投資APP」（實際上為詐欺集團自行開發

    之虛假程式）投資獲利，並會派遣營業員收取線下儲值款項

    等語，由被告冒充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依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系爭詐欺集團成員與原告商定之時間至商定之

    地點收款，原告因而陷於錯誤，進而與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商

    定於113年3月27日交付款項40萬元，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

    LINE暱稱「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以手機指示被告於113年

    3月27日9時43分許，前往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外停車場

    ，由被告向原告出示偽造特種文書之工作證，並持以行使，

    表明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身分，並向原告

    交付前開偽造之私文書「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紙，持以行

    使，表明「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已收款之事實，收款40

    萬元後離去，被告收款40萬元後，並在不詳地點，將款項交

    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以此方式遮斷、隱匿該等贓款

    之來源及去向，原告則因此受有財產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擔任系爭詐欺集團之車手，負責面交、

    轉交原告受騙之金額之方式，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

    為詐欺行為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85號判決認

    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在案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屬實，

    再被告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

    ，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

    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故原告

    主張之上開事實，堪信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系

    爭詐欺集團成員均以向原告施以詐術並取得財物為目的，則

    於原告被詐騙之金額範圍內，因被告負責面交、轉交部分詐

    得款項之工作，而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各自分擔實行行

    為之一部，彼此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足認被告前

    揭故意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

    屬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而為

    共同侵權行為人。基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受騙交付之款

    項40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

    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

    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

    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又刑事附帶民事起訴

    狀繕本已於113年12月26日（見附民卷第21頁）送達被告。

    基此，原告請求40萬元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

    ，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

    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言詞辯論終結

    前，亦未增生其他必要之訴訟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

    ，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屏簡字第497號

原      告  王麗娟  



被      告  孫鏡豐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154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因案在監，經本院合法通知，具狀表示不克到庭並同意一造辯論判決，有本院回覆表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時許，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倩倩」、「路遙知馬力」、「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流雲異彩」、「朝隆客服-雯雯」、「大俠武林」、「大俠武林-陳舒瑤」、「創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收款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虛偽「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創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及APP開發者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系爭詐欺集團），由被告擔任面交車手角色，並與集團成員約定可得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元之報酬，商議既定，被告即為下列行為：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被告至地點不詳之影印店偽造虛偽表明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工作證1張，「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其上印有「朝隆投資」印文1枚）1張備用，系爭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則以「朝隆客服-雯雯」與原告聯絡，冒用合法存在之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對原告佯稱可協助其在「朝隆投資APP」（實際上為詐欺集團自行開發之虛假程式）投資獲利，並會派遣營業員收取線下儲值款項等語，由被告冒充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依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系爭詐欺集團成員與原告商定之時間至商定之地點收款，原告因而陷於錯誤，進而與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商定於113年3月27日交付款項40萬元，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厚德載物-李志雄主管」以手機指示被告於113年3月27日9時43分許，前往屏東縣○○鄉○○路0段000號外停車場，由被告向原告出示偽造特種文書之工作證，並持以行使，表明其為「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之身分，並向原告交付前開偽造之私文書「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紙，持以行使，表明「朝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已收款之事實，收款40萬元後離去，被告收款40萬元後，並在不詳地點，將款項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以此方式遮斷、隱匿該等贓款之來源及去向，原告則因此受有財產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擔任系爭詐欺集團之車手，負責面交、轉交原告受騙之金額之方式，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為詐欺行為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85號判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在案，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屬實，再被告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故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堪信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系爭詐欺集團成員均以向原告施以詐術並取得財物為目的，則於原告被詐騙之金額範圍內，因被告負責面交、轉交部分詐得款項之工作，而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彼此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足認被告前揭故意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與系爭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而為共同侵權行為人。基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受騙交付之款項40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又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12月26日（見附民卷第21頁）送達被告。基此，原告請求40萬元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增生其他必要之訴訟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廖鈞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甄廷



